[bookmark: _GoBack]附件5

安居区指定房源库安置房源合作协议

甲方﹕遂宁市安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四川XX公司
根据《遂宁市安居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推行房票安置实施方案》《遂宁市安居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推行房票安置实施方案》，乙方自愿申请自有在售商品房加入甲方指定房源库安置房源库供被征收人选择，并保留面向社会销售的权利。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提供商品房基本情况 
（一）商品房楼盘名称：XXXX
（二）房屋预售许可证证号：（XXXXXX号）
（三）约定交房时间：XXXX年XX月
（四）提供房源情况：共XXXX套，合计约XXX万㎡，建筑面积单价XXXXX元/㎡
[bookmark: OLE_LINK9]二、除甲方要求外，一本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只能列入一次房源库。
三、被征收人凭拆迁补偿协议向乙方购买商品房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乙方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各自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按照被征收人与乙方签订的购房合同相关内容，督促乙方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二）因乙方存在违法违规、不诚信等行为，甲方有权取消乙方列入房源库的资格。
（三）配合乙方按协议规定与采用指定房源库安置方式的征收项目主体单位完成房源库资金结算。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加快推进工程进度，确保按时交房。
（二）不得擅自提高销售单价，已纳入房源库的房源未销售完毕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选择指定房源库安置的被征收人购买。
（三）将入库房源面向社会销售。
（四）要求甲方配合与采用指定房源库安置方式的征收项目主体单位完成房源库资金结算。
（五）本协议签订满两年，可选择续期或退出房源库。
六、结算与付款方式
（一）乙方与选择指定房源库安置的被征收人签订购房合同，购房建筑面积在安置面积范围内的，购房金额全部由征收项目主体单位支付，超出安置面积的，由乙方自行与购房人协商结算。
（二）乙方每月上旬汇总购房人的拆迁补偿协议、经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资料与征收主体结算。征收主体在当月月底前完成审核，支付房票使用金额80%，征收主体收到付款资料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兑付工作，签订合同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后6月内支付房票使用金额的20%（以合同备案时间为准）。
七、违约责任
（一）乙方因非不可抗力导致的对购房人逾期交房，逾期90（含90）日内，自本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届满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乙方按日向甲方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超过90日，按日向甲方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点五的违约金。
（二）因乙方原因导致购房人未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应当完成不动产权登记的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完成不动产登记之日止，乙方按日计算向甲方支付全部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三）若因乙方主动退出房源库或因乙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不诚信行为导致甲方清退其房源库资格的，乙方需承担1000万元违约金。
八、争议的解决
合同双方就各项条款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他
（一）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区征收主体留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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